非傳統航空器試飛活動操作手冊範本


讀者須知：

本操作手冊範本旨在為有意根據《1995年飛航（香港）令》（第448C章）第IXA部申請批准以進行非傳統航空器試飛活動的申請人提供指引。本範本並非詳盡無遺，亦非規定範本。申請人需採取適當的政策、程序、安全預防措施和風險緩減措施，以確保所有操作能安全進行，並遵守所有適用的規管要求。

只要滿足所有的基本要求，且可安全地進行操作，申請人可因應其航空器的技術和功能、操作需要和安全措施修改本範本。

藍色文字為完成本操作手冊的指引／提示。提交前，申請人須仔細閱讀並將之替換為適當的政策／程序／資訊。

本文件中的男性提述應理解為包括男性和女性。

此中文操作手冊範本為英文版本譯本。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申請人名稱及標誌
操作手冊
以供進行非傳統航空器試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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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冊的任何修訂都應在獲民航處接納後，記錄在下表中。所有操作均應參照最新版的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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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5176512]合規聲明
[bookmark: _Hlk214118075]為確保操作安全，[申請人名稱]將遵守《1995年飛航（香港）令》（第448C章）（《飛航（香港）令》）的適用條文和所有適用的香港法規，並按照相關許可中規定的要求和條件操作。參與相關操作的所有人員將遵守本手冊中詳述的指示、程序和資訊。

	簽署：
	

	負責經理：
	[姓名]

	職位：
	[例如董事總經理]




謹代表[申請人名稱]
機構註冊文件：	[例如：商業登記證，號碼：XXXXXXX]
地址：			[此處添加詳細資料]
電話： 		[此處添加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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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5176514]適用範圍
1 [bookmark: _Toc215176515]操作手冊
1.1 [bookmark: _Toc215176516]合規
1.1.1 本操作手冊包含[申請人名稱]根據《飛航（香港）令》第82B條發出獲許可進行非傳統航空器試飛活動的政策、程序和資訊。

1.1.2 在許可授權下參與試飛活動的人員均須遵守本手冊中規定的政策、程序和資訊。
1.2 [bookmark: _Toc215176517]修訂
1.2.1 [申請人名稱]將定期檢視本手冊，以確保其內容相關而適用。修訂將以修正線標示，事先提交予民航處接納，並記錄在修訂歷史記錄中。

1.2.2 [申請人名稱]應在計劃或需要修訂本手冊或其他申請時所提交的資料及／或文件時，立即通知民航處，並必須在相關改動的建議生效日至少七個工作日前，連同相關證明文件通知民航處及取得民航處的同意。

1.2.3 [申請人名稱]將確保試飛活動中肩負操作及輔助職務的人員都將獲得一份本操作手冊，並及時通知他們所有獲接納的修訂。
2 [bookmark: _Toc215176518]操作範圍
2.1 [bookmark: _Toc215176519]操作類型
2.1.1 本手冊根據相關的民航處許可，說明以下操作類型的政策、程序和資訊： 

a) [申請人擬議的操作類型及描述]
2.2 [bookmark: _Toc214184258][bookmark: _Toc214184477][bookmark: _Toc214184694][bookmark: _Toc214184259][bookmark: _Toc214184478][bookmark: _Toc214184695][bookmark: _Toc215176520]操作限制及條件
2.2.1 根據相關的民航處許可，所有操作必須符合以下操作限制及條件： 

a) 不得進行任何在《飛航（香港）令》第98(6)條定義為公共運輸的操作；
b) 所有操作不得超出航空器型號合格證數據單或生產商指定的操作限制，以較嚴格者為準；
c) 所有操作只可在日間進行；
d) 航空器在飛行時，不得攜帶任何根據《危險品條例》（第 295 章）第 3 條適用的任何物品或物質，除（甲）用作該航空器該次飛行的動力源，或組成該動力源的部分；（乙）為遵從航空器儀器要求而須在該次飛行中運載；或（丙）在其他情況下，為使該航空器適合飛行而屬必要的物品或物質；及
e) 航空器不得進行自主操作（除在緊急情況下執行被編程的行動外）。
f) …[其他適用的操作限制]




[bookmark: _Toc215176521]組織程序
3 [bookmark: _Toc215176522]組織架構
3.1 [bookmark: _Toc94541982][bookmark: _Toc94542157][bookmark: _Toc94542224][bookmark: _Toc94542290][bookmark: _Toc94542357][bookmark: _Toc215176523]人員組成
3.1.1 [申請人名稱]須委任一名負責經理，對試飛活動承擔全責，全權負責確保[申請人名稱]遵守民航處規定的要求和條件，並履行第3.2節訂明的職責。

3.1.2 [申請人名稱]須在許可期內時刻設有一名負責經理。倘若負責經理職位懸空，則不得根據許可進行任何操作。如負責經理職位持有人需要作任何變更，[申請人名稱]須在新的委任生效的七個工作日前，通知民航處並獲接納。

3.1.3 參與試飛活動的人員如下：

飛行團隊人員
· 機長
· 目視觀察員
· [其他飛行團隊人員的職位]

輔助團隊人員
· [所有輔助團隊人員的職位]

3.1.4 在整個飛行期間，機長須在以下人員的協助下操作航空器：

· [在此列出最低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要求。註：要求需達由設計國當局、註冊國當局或生產商指定的最低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數目（以較嚴格者為準），以確保有足夠的人手進行安全操作。]

3.2 [bookmark: _Toc215176524]職責和義務
3.2.1 [負責經理職位]為試飛活動的負責經理，負責[申請人名稱]所有試飛活動的整體安全，及確保所有操作合規。他的職責包括：

· 處理與許可有關的所有事宜，並在需要時就與試飛活動有關的所有事宜與民航處聯絡及協調；
· 確保人員的能力，包括飛行團隊人員、輔助團隊人員和其他相關人員；
· 確保所有試飛活動均根據有效的許可進行，並符合許可中列明的條件以及其他適用的規管要求； 
· 確保所有操作均按照民航處接納的文件進行，包括操作手冊、飛行計劃和所有其他相關文件；
· 確保操作手冊和人員清單完整且為最新版；
· 確保按照本手冊第 6 節妥善保存所有日誌、記錄和文件；
· 向民航處呈報所有合規或安全問題及按本手冊第 13 節向有關當局呈報事故；
· 確保已記錄操作手冊中的所有修改，並將其發送給民航處以取得事先接納；及
· 按照本手冊第 11 節執行安全保證和品質保證措施，包括定期自我評估。
· [其他相關職責]

3.2.2 機長負責現場監督和指揮航空器操作。他的職責包括：

· 在所有預期的操作情況下負責並確保每次飛行的安全，確保航空器處於能安全地完成飛行的安全狀態，以及在飛行時，時刻於有效的監視之下；
· 按照本手冊列明的程序及民航處接納的飛行計劃進行飛行；
· 在緊急情況下，採取緊急復原及改正措施；
· 按照本手冊第 8 節確保試飛活動現場的整體安全；
· [在無輔助工具（矯視眼鏡除外）下直接將航空器保持在視線內，以知悉航空器的位置，確認航空器的姿態、高度和飛行方向，觀察空域是否有其他空中交通或危險，並判斷航空器是否對任何其他飛機、人士或財產構成危險；] [註：如航空器必須在視距內飛行，申請人須根據飛行團隊的人員組成分配必要的職責。]
· 在進行操作前，獲取與擬定操作相關的最新資訊，包括天氣、地理區域環境及擬定操作區域的狀況，特別是有關飛行路徑的資料；
· 確認飛行團隊的所有人員的訓練仍然有效（如適用），並且身體及精神狀況適合履行其職責； 
· 與飛行團隊的所有人員和相關輔助團隊人員作事前簡報及事後匯報，確保他們清楚自己對該次飛行的職責；
· 在起飛或發動前按照本手冊第 8 節作飛行前檢查，以確保航空器及各有關系統狀態良好且運作正常，以及用以終止飛行的方式及航空器經編程控制的操作參數正常運作；
· 在進行操作前，通知相關人士及有關當局；
· 在任何時候，倘若地面或空中的任何人士或財產的安全受到威脅、其他空域使用者進入了操作區域或其安全受到威脅、或者操作違反或有可能會違反許可的任何條件，則終止、取消或延遲所有飛行活動；
· 確保所有團隊人員均執行於操作手冊訂明的檢查及程序；
· 確保與操作相關的所有日誌和記錄均已正確填寫並簽署；
· 按照本手冊第 13 節記錄及呈報意外或事故；及
· 遵從民航處人員的安全指示。
· [其他申請人定義的相關職責]

3.2.3 目視觀察員負責將航空器維持在視線內，並向機長提供避免碰撞及其他必要的資訊。他的職責包括：

· 在無輔助工具（矯視眼鏡除外）下直接將航空器保持在視線內，以知悉航空器的位置，確認航空器的姿態、高度和飛行方向，觀察空域是否有其他空中交通或危險，並判斷航空器是否對任何其他飛機、人士或財產構成危險；
· 與機長持續有效地溝通，並向機長提供足夠避免碰撞的資訊；及
· 當航空器接近其最大操作範圍限制時，通知機長。
· [其他申請人定義的相關職責]

[註1：目視觀察員不得承擔其他職責，以免分散其注意力，令其未能在飛行期間維持航空器在視線內，以及向機長提供足夠避免碰撞的資訊。倘若有超出機長能力範圍的任務，申請人須考慮部署輔助人員。

註2：如航空器必須在視距內飛行，目視觀察員或機長須負責維持航空器在視線內。申請人須根據飛行團隊的人員組成分配必要的職責。]

3.2.4 [其他飛行團隊人員的職位及職責]

3.2.5 [所有輔助團隊人員的職位及職責]
[bookmark: _Toc16169943]
3.3 [bookmark: _Toc215176525]資歷要求
3.3.1 所有飛行團隊人員必須年滿18歲。其中所有飛行員必須持有有效的[由註冊國的牌照簽發當局發出，對應用於試飛的航空器的類型及型號並獲民航處接納的飛行員證書、資格及其他要求，如相關牌照、完成生產商批准或認可的飛行員培訓課程等]，以按照許可進行操作。

3.3.2 此外，所有飛行團隊人員亦須熟悉航空器的操作及所用的[遙控駕駛]航空器系統[（包括航空器、遙控駕駛站及指揮及控制數據鏈路系統 (C2 鏈路)）]。

3.3.3 除上述要求外，機長亦須[機長的額外資格及其他要求]。機長亦須有能力採取緊急復原及改正措施，以應對不同的緊急情況。

3.3.4 [其他人員的資格及其他要求]

3.3.5 所有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須按照本手冊第 12 章接受與試飛活動及緊急程序相關的培訓。他們須熟悉香港法規、民航處的有關規定或通告、許可中的條件和本手冊詳述的程序。

3.3.6 所有人員須有能力應對將要進行的操作類型。他們需要按照本手冊第12章詳述的培訓計劃，圓滿完成所需的訓練和評估，並維持有效資格。

3.4 [bookmark: _Toc215176526]人員管理
3.4.1 所有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均須獲民航處接納，履行第 3.2 節列明的職責，並滿足第 3.3 節的資歷要求。負責經理須根據本手冊第 6 章保留所有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名單及資料。

3.4.2 人員名單須及時更新，以妥善記錄所有獲民航處接納的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

3.5 [bookmark: _Toc215176527]第三方服務
3.5.1 [申請人名稱]進行的操作涉及以下的第三方服務。就提供相關服務而言，相關服務供應商及[申請人名稱]的角色及責任如下：

	第三方服務描述及
服務供應商名稱
	服務供應商的角色及責任
	[申請人名稱]的角色及責任

	
	
	

	
	
	



3.5.2 [在此或手冊其他部分說明：
1. 如何確保相關服務的表現足以滿足擬進行的操作的需求；
2. 可能出現的相關服務的性能降低或失效會否及如何影響飛行安全；及
3. 應對上述情況的風險緩減策略及措施。]



4 [bookmark: _Toc215176528]航空器及有關系統及設備的概述
4.1 [bookmark: _Toc215176529]航空器的技術概述
4.1.1 [申請人名稱]獲許可進行試飛活動的航空器如下：

[足以清楚辨別相關航空器的詳細資料，包括航空器生產商、型號、標記、生產序號等]

4.1.2 在試飛活動期間，所有[申請人名稱]用於根據許可進行試飛活動的航空器必須按許可條件被妥為標記。

4.1.3 [在此說明用於試飛活動的航空器的基本技術規格及控制系統，包括尺寸、最大起飛重量、最高飛行高度、速度、最長操作時間、地面站、遙控裝置、飛行控制軟件等。完整的技術規格可在附錄或單獨的技術手冊中補充。]

4.2 [bookmark: _Hlk215160467][bookmark: _Toc215176530]指揮及控制數據鏈路系統 (C2鏈路)
4.2.1 [在此說明：
1. [bookmark: _Hlk215159864]主要的C2鏈路網絡、其頻率及最遠運作距離；
2. 如何設置並維持航空器、無人機控制系統（包括地面站、遙控裝置、飛行控制軟件等）以及監察系統之間的C2鏈路；
3. C2鏈路的設計能否抵抗靜電雷擊及電磁放射的潛在危害及防止未經授權的存取或控制；
4. [bookmark: _Hlk215159875]防止C2鏈路性能降低或中斷的技術緩減措施，例如使用備用獨立的C2鏈路作為多重保障；及
5. 證明C2鏈路的信號延遲時間在可承受範圍內。]

4.3 [bookmark: _Toc215176531]飛行紀錄系統
4.3.1 [在此說明：
1. 飛行紀錄系統的詳細資料，包括記錄方式、記錄的資料及參數、儲存媒介及期限、播放或匯出的方式等；
2. 如何設置飛行紀錄系統；及
3. 備用獨立的飛行紀錄系統（如有）。]

4.4 [bookmark: _Toc215176532]導航和定位系統
4.4.1 [在此說明：
1. 導航和定位系統（包括所用的地理空間數據及地圖）；
2. 操作所需的最低衛星數量及準確性；
3.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衛星、航空器、控制系統（包括地面站、遙控裝置、飛行控制軟件等）、監察系統及額外通訊站（如適用）之間的通信鏈路；
4. 當衛星信號中斷、信號不良時或受到干擾的備用方案；及
5. 導航和定位系統及其數據與地圖的更新方法及頻率，及確保及時更新的機制。]

4.5 [bookmark: _Toc215176533]偵察及避障系統
4.5.1 [在此說明航空器的機上設有及可使用的偵察及避障系統及其準確性]

4.6 [bookmark: _Toc215176534]電子圍欄及／或其他限制系統
4.6.1 [bookmark: _Hlk213776878][在此說明航空器設有的電子圍欄及／或其他限制系統及如何設置和維持相關系統，以有效地確保航空器留在擬定的操作區域和／或飛行路徑內。]

4.7 [bookmark: _Toc215176535]失效安全機制
4.7.1 [在此說明航空器的失效安全機制，其中須包括應對以下情況的機制，包括在航空器上安裝的相關設備：

1. 在緊急情況下安全地終止飛行功能；
2. 發動機／旋翼失靈／動力中斷；
3. 間歇性中斷／減弱／永久中斷的 C2 鏈路／無線電失效；
4. 飛行關鍵系統、控制系統及監視系統等部分或完全失效；
5. 導航系統性能降低或失效（如全球導航衛星系統遭到干擾或欺騙）或感應器／相機性能降低或失效；
6. 可能導致航空器無法被限制飛行範圍的飛行路徑規劃失誤，例如航點設定錯誤；
7. 飛失、其他故障及因擬定的操作而可能引致的緊急情況；
8. 火警；及
9. 低電量或電池失效。]

4.8 [bookmark: _Toc215176536][其他安全系統]
4.8.1 [在此說明航空器設有的其他安全系統]

4.9 [bookmark: _Toc215176537]航空器操作限制及條件
4.9.1 [在此說明航空器的所有操作限制及條件，包括航空器型號合格證數據單或生產商指定的操作限制]

5 [bookmark: _Toc215176538]
操作控制
5.1 [bookmark: _Toc215176539]實時飛行數據監控
5.1.1 [在此說明申請人進行實時飛行數據監控的政策以及將如何維持實時飛行數據監控，包括航空器的實時定位資訊會如何傳送至地面控制站及／或遙控器，以保障飛行路徑的航空安全][註：相關數據應包括但不限於航空器的位置（經度、緯度及高度）、速度、航向及關鍵系統的狀況等。訂定的數據的格式、傳送方法及頻率應獲民航處接受。]

5.2 [bookmark: _Hlk214024950][bookmark: _Toc215176540]通訊渠道
5.2.1 [在此說明機長在正常操作情況下及在緊急情況下（如：飛失、系統故障、航空器動力中斷等）與 (a)其他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b) 機上乘客、(c) 其他相關人員、及 (d) 民航處及其他相關機構的通訊渠道、後備通訊渠道及機制：
1. 詳述確保機長及其他人員在操作區域和／或飛行路徑內處於可聯絡狀況，以及確保通訊覆蓋範圍滿足操作要求。
2. 機長及其他飛行團隊人員在進行操作時，應確保與輔助團隊人員、機上乘客及其他相關人員之間已建立可靠的實時通訊機制，其機制須涵蓋所有需要執行的程序。機長亦應考慮備用通訊方式，以防主要通訊方式無法使用。
3. 詳述機長及其他飛行團隊人員與輔助團隊人員之間用於傳達任何可能會影響試飛活動風險程度的系統故障及／或危險狀況的通訊機制。]

5.3 [bookmark: _Toc215176541]對操作地點的要求
5.3.1 除非已獲民航處接受，否則操作區域必須遠離其他航空活動。一般而言，航空器尤其不應於下列地方飛行：

a) 在受管制空域內；
b) [bookmark: _Hlk214377930]在香港航行資料匯編（AIP，可在 https://www.ais.gov.hk/ 查閱）發布的禁飛區、限制飛行區及危險區內；
c) 在距離空中體育活動地點（如滑翔傘活動飛行場地）的 500 米範圍內；
d) 在距離本地飛行圖所示的機場交通區的 1 公里範圍內；
e) 在距離任何直升機降落場的 500 米範圍內（除非已取得相關直升機營運人的許可）；及
f) 會影響香港國際機場的進出航班及政府飛行服務隊或其他營運人的直升機或其他航空器的低飛活動的地方。

5.3.2 除非已獲民航處接受，否則操作區域必須遠離會對地面人員及財產構成較高風險的地方。航空器尤其不應飛越或在下列地方作緊急降落：

a) 人口密集區域、公路、鐵路及主要幹道；及
b) 非參與人員、車輛、船隻或構築物出現的地方（例如碼頭、人行道、道路）。

5.3.3 航空器的升降區域必須沒有障礙物及鬆散物件，而其大小及強度應足以確保航空器能安全地進行操作。進行每次操作前，應按本手冊的要求作出適當的評估，特別注意起飛及降落點的大小、形狀、周圍環境、坡度及表面狀況，以評估在當前情況下是否適合進行操作。

5.3.4 所有於飛行計劃內列出的起飛及降落點及緊急備降點，應容許消防及救援服務及航空器的搶修能有效、迅速及並在充分考慮安全的情況下進行。緊急備降點必須位於已獲民航處接受的操作區域內，並與地面較高風險的區域保持安全距離。

5.3.5 [在此詳述其他對操作地點的要求。]
5.4 [bookmark: _Toc215176542]監視機制
5.4.1 [在此說明航空器如何能有效地監視環境以：
1. 偵察並避開在操作區域及飛行路徑附近的其他航空器、地形、障礙物（如構築物、建築物等）及移動物體（如船隻、車輛及鳥類等）。申請人應證明航空器設有並使用符合相關試飛活動準確度要求的偵察及避障系統（例如視像感測器、光學雷達等）。如航空器未配備相關設備，申請人應提出已獲民航處接納的替代方案以有效地確保安全操作，包括但不限於操作措施（例如安排目視觀察員）；及
2. 持續監察操作區域及飛行路徑附近的航空交通訊息（如使用廣播式自動相關監視接收器（ADS-B In）、網絡實時追蹤服務）或其他符合規管要求的方法。]

5.5 [bookmark: _Toc215176543]場地管理政策及程序
5.5.1 [在此說明申請人如何確保有足夠的保安措施以保障航空器（及提供相關能源的設備）免受非法干擾，並防止未經授權人士進入場地，及安排合適的封鎖措施。]

5.6 [bookmark: _Toc215176544]後備人員和備用設備
5.6.1 [在此說明後備人員及航空器的設備（包括遙控駕駛站、遙控裝置、飛行控制軟件等）的備用安排。]
5.7 [bookmark: _Toc215176545]能源管理政策及程序
5.7.1 [在此說明申請人確保航空器所用的能源系統能正常操作的管理政策及程序（如電池的充電政策、飛行途中的電量管理等），以確保安全操作。]
5.8 [bookmark: _Toc215176546]C2鏈路的管理政策及程序
5.8.1 [在此說明申請人確保航空器所用的C2鏈路能正常操作的管理政策及程序，以確保安全操作。]

5.9 [bookmark: _Toc215176547]人員身體及精神狀況
[在此說明申請人在進行操作前確保所有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的身體及精神狀況適宜參與飛行的政策及指引，例如相關申報，以確保安全操作。]

5.9.1 所有飛行團隊人員不得在受精神藥物或酒精影響下，或因受傷、疲勞、服用藥物、患病或其他原因而無法履行其職責，從而影響飛行安全的情況下，執行任何職務。

5.9.2 在進行任何操作之前，所有飛行團隊人員須在機長作簡報時申報他們的身體及精神狀況良好，適宜參與飛行。

5.9.3 若某位人員不適合履行其身為飛行團隊人員的職責（例如疲勞不適），除非另一名合資格人員能夠接管其職位，否則不得進行操作。

5.10 [bookmark: _Toc215176548]執行／不執行標準
5.10.1 [在此說明：
1. 操作的執行／不執行標準；及
2. 指明負責決定執行／不執行的人員，及必須在何時作出決定。]

5.11 [bookmark: _Toc215176549]緊急中止操作標準
5.11.1 [在此說明緊急中止操作標準，當觸發該標準時，機長必須立即安全地終止操作。]



6 [bookmark: _Toc215176550]文件記錄與備存
6.1 [bookmark: _Toc214184291][bookmark: _Toc214184510][bookmark: _Toc214184727][bookmark: _Toc214184292][bookmark: _Toc214184511][bookmark: _Toc214184728][bookmark: _Toc214184293][bookmark: _Toc214184512][bookmark: _Toc214184729][bookmark: _Toc214184294][bookmark: _Toc214184513][bookmark: _Toc214184730][bookmark: _Toc214184295][bookmark: _Toc214184514][bookmark: _Toc214184731][bookmark: _Toc214184296][bookmark: _Toc214184515][bookmark: _Toc214184732][bookmark: _Toc214184297][bookmark: _Toc214184516][bookmark: _Toc214184733][bookmark: _Toc214184298][bookmark: _Toc214184517][bookmark: _Toc214184734][bookmark: _Toc214184299][bookmark: _Toc214184518][bookmark: _Toc214184735][bookmark: _Toc214184300][bookmark: _Toc214184519][bookmark: _Toc214184736][bookmark: _Toc214184301][bookmark: _Toc214184520][bookmark: _Toc214184737][bookmark: _Toc215176551]人員名單
6.1.1 負責經理須根據本手冊的規定，保留一份飛行團隊人員、輔助團隊人員及維修人員的名單。此外，還須記錄每名人員的以下詳情及相關文件副本：

a) 獲委任參與操作的期間
b) 職位
c) 資歷（例如飛行員的適用牌照的類別、等級、參考編號和有效期等）
d) 培訓及評估記錄 ( 例如人員接受的初次培訓和任何恒常培訓的日期和內容 ) 

6.2 [bookmark: _Toc215176552]操作資料
[註：申請人須紀錄並保存操作資料，包括與飛行及相關系統有關的資料（如操作數據、團隊協調、氣象條件等）、航空器及／或系統故障、檢查、維修及保養工作、人員培訓、評估、輪班交接紀錄、意外／事故、測試報告等。此外，申請人應制定相關表格，並記錄於本手冊的附錄。]

6.2.1 [bookmark: _Hlk214124805]負責經理須記錄並保存以下操作資料：
	
· 電子飛行日誌
· [飛行記錄（表格A）][如操作數據、團隊協調、氣象條件、航空器及／或系統故障紀錄等]
· [電池日誌（表格B）]
· [維修日誌（表格C）]
· [場地安全評估表（表格D）]
· [風險評估表（表格E）]
· [操作檢查清單（表格F）]
· 飛行計劃
· 載重平衡及裝載記錄
· 操作期間有效而適用的保險單
· 相關土地業權人或物業業主、管理人、當局或機關（如有）的同意
· [事故報告和跟進行動（表格G）]
· [自我評估檢查表（表格H）] 

6.2.2 機長須確保與操作有關的所有日誌和記錄均已正確填寫並簽署。

6.3 [bookmark: _Toc215176553]許可備存文件
6.3.1 負責經理須保存與許可相關的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 許可申請表
· 申請許可所需的文件
· 已進行的試飛活動及相關的的數據、分析及報告
· 安全和品質保證活動的記錄，例如自我評估檢查表和已進行的糾正行動

6.4 [bookmark: _Toc215176554]保存期
6.4.1 負責經理須確保上述所有日誌和記錄至少保存至許可屆滿後的 2 年。上述文件可以紙本或電子形式保存，亦可以兩種形式保存，並須在香港境內可供查閱及應按民航處要求，將有關記錄於香港提供予民航處以作檢查。


[bookmark: _Toc215176555]
操作程序
7 [bookmark: _Toc215176556]飛行規劃
7.1 [bookmark: _Toc94542001][bookmark: _Toc94542177][bookmark: _Toc94542244][bookmark: _Toc94542310][bookmark: _Toc94542378][bookmark: _Toc215176557]場地安全評估
[在此說明申請人將如何在操作前進行全面的飛行規劃（包括日間偵測和場地安全評估）以確保符合所有適用的規管要求及場地要求。此外，申請人應制定相關表格，並記錄於本手冊的附錄。]

7.1.1 在規劃操作區域，包括飛行路徑時，負責經理須安排[負責人員]進行場地視察，並制定飛行細節。評估操作區域及飛行路徑時須考慮以下範疇：

a) 本手冊第 5.3 段所述對操作地點的要求；
b) 操作區域的邊界（包括可能的起飛／降落範圍和替代場地）；
c) 障礙物的位置和高度（如建築物、樹木等）；
d) 操作區域內是否有其他飛機活動或其他空域使用者； 
e) [bookmark: _Hlk100606651]與操作區域有關的飛行限制（例如設立的禁飛區、限制飛行區、危險區、郊野公園當地的附例等）；
f) 附近用地或活動相關的危險／可能的無線電干擾，如實彈射擊、油箱、高壓電纜、高強度無線電傳輸等；
g) 任何可能對操作和無線電頻率傳輸造成障礙的地形和障礙物（如電線、天線桅杆、建築物等）、干擾程度、延遲時間等；
h) 流動網絡的信號覆蓋範圍、強度及容量是否足夠、干擾程度、延遲時間等；
i) 操作區域內導航及定位系統、偵察及避障系統（或同等有效的方法）等的準確性；
j) 附近的民居和娛樂活動及潛在的噪音影響；
k) 限制公眾進入操作區域所需的保安措施（如有必要），及會否影響公眾人士出入；
l) 在操作區域時的高度和路線；
m) 相關土地業權人／物業管理人的許可（如認為有必要）；及
n) 計劃活動的天氣條件（例如地面能見度、雲層、風速、降水量等）。

7.1.2 在進行評估後，[負責人員]須填寫並簽署[場地安全評估表（表格D）]。

7.2 [bookmark: _Toc215176558][bookmark: _Toc16169959]飛行計劃
7.2.1 根據從場地評估收集到的資料， [負責人員]須使用地圖或平面圖為擬議的操作制定飛行計劃予民航處接納，計劃至少說明以下資料：

a) 遙控駕駛站的位置；
b) 起飛及降落點；
c) 飛行路徑；
d) 緊急降落點及／或替代降落點；
e) 飛行路徑附近的緩沖區；
f) 電子圍欄範圍；
g) 封鎖區域；
h) 飛行高度及速度；
i) 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的位置；及
j) 操作的時間及所需時間。
7.3 [bookmark: _Toc214184310][bookmark: _Toc214184529][bookmark: _Toc214184746][bookmark: _Toc214184311][bookmark: _Toc214184530][bookmark: _Toc214184747][bookmark: _Toc215176559]風險管理
[在此說明申請人將如何進行全面的安全風險評估及參照每次操作的特定設備、人員能力、操作類型及環境條件而制定緩減風險的策略的程序。在辨識擬議的試飛活動的風險時，申請人應評估與操作相關的對空中及對地面風險的嚴重程度及可能性。如涉及跨境操作，風險評估應包含跨境時訊號網絡的覆蓋範圍及穩定性的評估等。此外，申請人應制定相關表格，並記錄於本手冊的附錄。]

7.3.1 規劃飛行時，[負責人員]須使用[風險評估表（表格E）]進行風險評估，以辨識危險，並為該操作制定風險緩減措施。

7.3.2 [負責人員]須盡一切努力辨識與操作相關而可合理預見的危險，並須與可能受影響的持份者保持公開、清楚的溝通。

7.3.3 僅在所有風險均已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時，[申請人名稱]方可進行操作。

7.4 [bookmark: _Toc215176560][bookmark: _Toc16169960]許可
7.4.1 [負責經理]須確保與擬議操作相關的許可有效，且整個操作期間均遵守其中規定的所有條款和條件。

7.4.2 如有必要，[負責經理]須確保在操作之前，已獲得相關土地業權人或物業業主、管理人、當局或機關的許可。

[在此說明是否需要從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其他監管機構獲取額外的許可／牌照／授權，以及獲取該許可／牌照／授權的時間表。]

[註：如擬定的操作區域須獲取相關土地業權人、物業業主或相關管理人的明確同意方能進行操作，申請人有責任獲取相關同意及遵從土地業權人、物業業主或相關管理人的相關要求及指引，以確保可在安全的情況下操作該航空器。此外，就涉及跨境操作的試飛活動，申請人須取得相關民航當局、處理相關安排的政府部門，及其他必要的批准。]



8 [bookmark: _Toc215176561][bookmark: _Toc16169966]現場程序和飛行前檢查
8.1 [bookmark: _Toc215176562]場地安全評估
8.1.1 飛行團隊人員到達操作範圍後，須巡視場地，以確認在飛行規劃階段準備的場地安全評估和風險評估仍然有效。

8.1.2 倘若發現任何其他危險，須採取措施確保操作可安全進行。

8.2 [bookmark: _Toc214184316][bookmark: _Toc214184535][bookmark: _Toc214184752][bookmark: _Toc214184317][bookmark: _Toc214184536][bookmark: _Toc214184753][bookmark: _Toc214184318][bookmark: _Toc214184537][bookmark: _Toc214184754][bookmark: _Toc214184319][bookmark: _Toc214184538][bookmark: _Toc214184755][bookmark: _Toc214184320][bookmark: _Toc214184539][bookmark: _Toc214184756][bookmark: _Toc214184322][bookmark: _Toc214184541][bookmark: _Toc214184758][bookmark: _Toc215176563]圍封程序
8.2.1 操作區域須按民航處接納的飛行計劃予以圍封，以確保有足夠的保安措施以保障航空器（及提供相關能源的設備）免受非法干擾，並防止未經授權人士進入場地。

8.2.2 機長須確保封鎖區域以清晰的警告標誌、錐形筒及／或安全膠帶來指出正在進行的操作。在可能有公眾進入的場地，機長須確保有足夠的額外的輔助人員告知公眾進入操作範圍的危險。

8.2.3 倘若有任何公眾侵佔，機長須按照本手冊第 10.10 段處理。

8.3 [bookmark: _Toc215176564]天氣檢查
8.3.1 在進行操作之前，機長須參照[香港天文台]的資訊，確保當前的天氣條件適合進行操作，並遵從生產商指定的最低氣象條件。除非符合以下天氣條件，否則不得進行操作：

a) 能見度達 5 公里；
b) 能與雲底保持最少 1,000 尺的垂直間距；
c) 距離雷暴至少 5 公里；
d) 風速低於[生產商指定的最高抗風速度]；及
e) [其他天氣條件]。

8.4 [bookmark: _Toc215176565]設備和航空器的準備和適用性
8.4.1 機長須在每次操作前檢查航空器及其相關組件，如[遙控器、旋翼、電池、監測儀等]，以確保所需設備已被妥為安裝，並可在設計的操作條件下正常運作。機長亦須確保C2鏈路、飛行紀錄系統、導航和定位系統、偵察及避障系統、電子圍欄等已處於最新的版本、能正常運作及已被啟用。

8.4.2 就設備的異常和維修須記錄在[維修日誌（表格C）]中。維修後須測試設備是否仍然適用。

8.5 [bookmark: _Toc215176566]負載
8.5.1 機長須確保所有部件和運載物已妥善地安裝、裝載或依附在航空器上，以確保在飛行過程中不會掉下任何東西。

8.5.2 機長須確保航空器的總重量不超過航空器的最大起飛重量，以及運載物符合適用的規管要求及／或相關許可中規定的條件，並簽署載重平衡及裝載記錄。

8.6 [bookmark: _Toc215176567]航空器的狀況
8.6.1 [在此說明如何判斷航空器及其相關組件的狀況適合飛行。]

8.7 [bookmark: _Toc215176568]C2鏈路、導航和定位系統及校準
8.7.1 [在此說明如何確保C2鏈路及導航和定位系統已被準確設置，以及信號強度足以符合操作要求。]

8.8 [bookmark: _Toc215176569]電子圍欄及／或其他限制飛行範圍的機制
8.8.1 [在此說明如何確保電子圍欄已按照飛行計劃被準確設置，及／或其他限制飛行範圍的機制的細節。]

8.9 [bookmark: _Toc215176570]返航點／最高飛行高度
8.9.1 [在此說明如何設置返航點及最高飛行高度。]

8.10 [bookmark: _Toc215176571][乘客安全簡報（如涉及載客飛行）]
8.10.1 [在此說明如何為機上乘客進行安全簡報，以及安全須知卡的位置等。申請人須於附錄提供相關簡報內容、文件等。]

8.11 [bookmark: _Toc215176572]飛行前簡報
8.11.1 進行操作前，機長須向飛行團隊及輔助團隊的所有人員作簡報，以確保他們了解自己的職責以及操作細節，包括但不限於飛行計劃、涉及的安全風險、風險緩減措施、緊急程序等。機長還須確保所有人員的身體及精神狀況適宜參與飛行、清楚民航處發出的許可中的條件，並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遵守其中規定的條款和條件。

8.11.2 機長須確保在有需要時，所有相關人士（如土地業權人或物業業主、管理人、當局或機關等）已知悉該操作。
8.12 [bookmark: _Toc215176573]飛行前檢查
[在此說明所有需要的飛行前檢查，應包括機長的以下職責：

1. 確保航空器處於能安全地完成飛行的安全狀態，以及在飛行時，時刻於有效的監視之下；
2. 在進行操作前，獲取與擬定操作相關的最新資訊，包括地理區域、環境及擬定操作區域的狀況，特別是有關飛行路徑的資料；
3. 在進行操作前，確認用以終止飛行的方式及航空器經編程控制的操作參數是否正常運作；
4. 在進行操作前，通知相關人士及當局，例如航空交通管制及政府飛行服務隊；
5. 確保所有團隊人員均執行於操作手冊訂明的檢查及程序。

此外，申請人應制定相關檢查清單，並記錄於本手冊的附錄。]

8.12.1 機長須使用[操作檢查清單（表格F）]作飛行前檢查，並確保所有事項均已準備好進行操作。

8.12.2 倘若任何項目的狀態為「否」，則不得展開操作，並提交故障報告。

8.12.3 機長有責任確保操作不會危及任何人和財產。除非他合理地信納飛行可以安全進行，否則不得展開操作。

8.12.4 除非在飛行前，機長信納控制系統（包括無線電連結）故障或受到干擾時，失效安全機制能正常運作，否則不得展開操作。

8.12.5 機長亦須確保飛行團隊及輔助團隊內部使用的語音通訊方式有效。



9 [bookmark: _Toc215176574]飛行程序
[在此說明正常情況下的操作程序，並充分考慮其特定的操作要求及複雜程度。如有需要，可加添額外項目。]
9.1 [bookmark: _Toc215176575]開始
9.1.1 起飛前，[負責人員]須再次檢查起飛範圍是否適合進行操作。

9.1.2 機長須[如何]通知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即將起飛。

9.2 [bookmark: _Toc215176576]起飛
9.2.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程序]

9.3 [bookmark: _Toc215176577]飛行中
9.3.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程序，包括飛行團隊如何能有效地維持對航空器及其附近空中及地面狀況的警覺]

9.3.2 在操作前及操作期間，機長應密切留意操作區域內的氣象狀況。如氣象狀況惡化至低於本手冊第 8.3 段指明的最低氣象條件，機長應馬上停止操作。

9.4 [bookmark: _Toc214184338][bookmark: _Toc214184557][bookmark: _Toc214184774][bookmark: _Toc214184339][bookmark: _Toc214184558][bookmark: _Toc214184775][bookmark: _Toc214184340][bookmark: _Toc214184559][bookmark: _Toc214184776][bookmark: _Toc214184341][bookmark: _Toc214184560][bookmark: _Toc214184777][bookmark: _Toc214184342][bookmark: _Toc214184561][bookmark: _Toc214184778][bookmark: _Toc214184343][bookmark: _Toc214184562][bookmark: _Toc214184779][bookmark: _Toc214184344][bookmark: _Toc214184563][bookmark: _Toc214184780][bookmark: _Toc214184345][bookmark: _Toc214184564][bookmark: _Toc214184781][bookmark: _Toc214184346][bookmark: _Toc214184565][bookmark: _Toc214184782][bookmark: _Toc214184347][bookmark: _Toc214184566][bookmark: _Toc214184783][bookmark: _Toc214184348][bookmark: _Toc214184567][bookmark: _Toc214184784][bookmark: _Toc215176578]降落
9.4.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程序]

9.5 [bookmark: _Toc215176579]關閉
9.5.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程序]

9.6 [bookmark: _Toc215176580]飛行後	
9.6.1 機長須使用[操作檢查清單（表格F）]對航空器進行飛行後檢查，必要時提交故障報告。

9.6.2 機長須在[飛行記錄表格（表格A）]中記錄操作。

9.6.3 機長須根據本手冊第 13 節呈報所有意外或事故（例如撞毀、人員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或任何其他干擾飛行操作的人員等）。

10 [bookmark: _Toc215176581]緊急程序
[在此說明所有不正常及緊急情況下操作及處理程序（包括超控（override）正常操作系統的程序），並充分考慮其特定的操作要求及複雜程度。如有需要，可加添額外項目。][註：申請人應按生產商訂定的程序制定適合的應對及緊急程序。列出的緊急程序須經過驗證。]
10.1 [bookmark: _Toc215176582]發動機／旋翼失靈／動力中斷
10.1.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2 [bookmark: _Toc215176583]火警
10.2.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2.2 [負責人員]於必要時致電消防處求助。

10.3 [bookmark: _Toc215176584]C2鏈路中斷／性能降低／無線電失效
10.3.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4 [bookmark: _Toc215176585]飛行關鍵系統、控制系統及監視系統失效
10.4.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5 [bookmark: _Toc215176586]導航系統訊號中斷／性能降低／失效
10.5.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6 [bookmark: _Toc215176587]電子圍欄失效／飛行路徑規劃失誤
10.6.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7 [bookmark: _Toc215176588]航空器無法維持其飛行路徑／當前位置
10.7.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8 [bookmark: _Toc215176589]低電量／電池失效
10.8.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9 [bookmark: _Toc215176590]飛失
10.9.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9.2 [bookmark: _GoBack][負責人員]須記下以下事項，並盡快通知機場管制塔台（電話：2910 6822）：
	
· 事件發生時間；
· 航空器航向；
· 航空器的剩餘電量；及
· 航空器的簡要說明（例如品牌、型號、顏色、尺寸、旋翼數量等）。

10.9.3 視乎情況，[負責人員]亦須立即致電999向香港警方報案，以便採取必要的行動。
10.10 [bookmark: _Toc215176591]公眾侵佔
10.10.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11 [bookmark: _Toc215176592]飛機／其他空域使用者侵佔
10.11.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12 [bookmark: _Toc215176593]通訊中斷
10.12.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10.13 [bookmark: _Toc215176594]航空器墜落於地面／水面
10.13.1 [在此說明相關操作及處理程序]



[bookmark: _Toc14968943][bookmark: _Toc14968944][bookmark: _Toc14968945][bookmark: _Toc14968946][bookmark: _Toc14968947][bookmark: _Toc14968951][bookmark: _Toc14968967][bookmark: _Toc14968968][bookmark: _Toc14968969][bookmark: _Toc14968970][bookmark: _Toc14968971][bookmark: _Toc14968972][bookmark: _Toc14968973][bookmark: _Toc14968974][bookmark: _Toc14968975][bookmark: _Toc14968976][bookmark: _Toc14968977][bookmark: _Toc14968978][bookmark: _Toc14968979][bookmark: _Toc14968980][bookmark: _Toc14968981][bookmark: _Toc14968982][bookmark: _Toc14968983][bookmark: _Toc14968984][bookmark: _Toc14968985][bookmark: _Toc14968986][bookmark: _Toc14968987][bookmark: _Toc14968988][bookmark: _Toc14968989][bookmark: _Toc14968990][bookmark: _Toc14968991][bookmark: _Toc14968992][bookmark: _Toc14968993][bookmark: _Toc14968994][bookmark: _Toc14968995][bookmark: _Toc14968996][bookmark: _Toc14968997][bookmark: _Toc14968998][bookmark: _Toc14968999][bookmark: _Toc14969000][bookmark: _Toc14969001][bookmark: _Toc94541991][bookmark: _Toc94542167][bookmark: _Toc94542234][bookmark: _Toc94542300][bookmark: _Toc94542368][bookmark: _Toc214184367][bookmark: _Toc214184586][bookmark: _Toc214184803][bookmark: _Toc94542162][bookmark: _Toc94542229][bookmark: _Toc94542295][bookmark: _Toc94542363][bookmark: _Toc214184368][bookmark: _Toc214184587][bookmark: _Toc214184804][bookmark: _Toc214184369][bookmark: _Toc214184588][bookmark: _Toc214184805][bookmark: _Toc214184370][bookmark: _Toc214184589][bookmark: _Toc214184806][bookmark: _Toc214184371][bookmark: _Toc214184590][bookmark: _Toc214184807][bookmark: _Toc214184372][bookmark: _Toc214184591][bookmark: _Toc214184808][bookmark: _Toc214184373][bookmark: _Toc214184592][bookmark: _Toc214184809][bookmark: _Toc214184374][bookmark: _Toc214184593][bookmark: _Toc214184810][bookmark: _Toc214184375][bookmark: _Toc214184594][bookmark: _Toc214184811][bookmark: _Toc214184408][bookmark: _Toc214184627][bookmark: _Toc214184844][bookmark: _Toc214184412][bookmark: _Toc214184631][bookmark: _Toc214184848][bookmark: _Toc214184419][bookmark: _Toc214184638][bookmark: _Toc214184855][bookmark: _Toc214184422][bookmark: _Toc214184641][bookmark: _Toc214184858][bookmark: _Toc214184429][bookmark: _Toc214184648][bookmark: _Toc214184865][bookmark: _Toc215176595][bookmark: _Toc16169954][bookmark: _Toc214184366][bookmark: _Toc214184585][bookmark: _Toc214184802]品質保證
11 [bookmark: _Toc215176596]安全保證與品質保證
11.1 [bookmark: _Toc215176597]安全保證
11.1.1 負責經理須通過有效的安全風險管理，確保所有操作安全進行。每次飛行前須進行風險評估，透過辨識危險、確保已實施必要的緩減措施和補救措施，持續確保和改善安全狀況。

11.1.2 負責經理須確保由[申請人名稱]的合資格人員進行適當的評估，並須適當檢視和記錄評估結果。

11.2 [bookmark: _Toc215176598]品質保證
11.2.1 負責經理須採取適當的品質保證措施，以確保持續遵守《飛航（香港）令》的適用條文、民航處的有關規定或通告及許可條件。

11.2.2 [bookmark: _Hlk102839876]作為品質保證其中一環，負責經理須至少每 2 個月進行一次涵蓋所有操作範疇的自我評估，以辨識所有未妥善執行或需要進一步改善的內部缺失和程序。自我評估檢查表範本附在附錄[表格H]內。

11.2.3 若負責經理並不進行操作，則須定期現場監督，以確保操作遵守規定。

11.2.4 負責經理須根據本文件第 6 節妥善保存和更新所有品質保證記錄。 

11.3 [bookmark: _Toc215176599]民航處的監察活動
11.3.1 [bookmark: _Hlk102840239]負責經理須為民航處的監察活動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活動包括但不限於預先通知或突擊的檢驗、審查、文件檢查和任何其他合適的活動。

11.3.2 倘若民航處發現客觀證據，顯示獲准人士違反適用的規管要求及許可的條件，負責經理須在民航處指定的期限內提交並執行糾正措施和實施計劃，並獲民航處接受。該計劃須詳細說明導致違規的根本原因，以及防止此類違規狀況再次發生的具體可行的措施。

12 [bookmark: _Toc214184653][bookmark: _Toc214184870][bookmark: _Toc214184435][bookmark: _Toc214184654][bookmark: _Toc214184871][bookmark: _Toc214184436][bookmark: _Toc214184655][bookmark: _Toc214184872][bookmark: _Toc214184437][bookmark: _Toc214184656][bookmark: _Toc214184873][bookmark: _Toc214184438][bookmark: _Toc214184657][bookmark: _Toc214184874][bookmark: _Toc214184439][bookmark: _Toc214184658][bookmark: _Toc214184875][bookmark: _Toc214184440][bookmark: _Toc214184659][bookmark: _Toc214184876][bookmark: _Toc214184441][bookmark: _Toc214184660][bookmark: _Toc214184877][bookmark: _Toc214184442][bookmark: _Toc214184661][bookmark: _Toc214184878][bookmark: _Toc214184443][bookmark: _Toc214184662][bookmark: _Toc214184879][bookmark: _Toc214184444][bookmark: _Toc214184663][bookmark: _Toc214184880][bookmark: _Toc214184445][bookmark: _Toc214184664][bookmark: _Toc214184881][bookmark: _Toc214184446][bookmark: _Toc214184665][bookmark: _Toc214184882][bookmark: _Toc214184447][bookmark: _Toc214184666][bookmark: _Toc214184883][bookmark: _Toc214184448][bookmark: _Toc214184667][bookmark: _Toc214184884][bookmark: _Toc214184449][bookmark: _Toc214184668][bookmark: _Toc214184885][bookmark: _Toc214184450][bookmark: _Toc214184669][bookmark: _Toc214184886][bookmark: _Toc214184451][bookmark: _Toc214184670][bookmark: _Toc214184887][bookmark: _Toc214184452][bookmark: _Toc214184671][bookmark: _Toc214184888][bookmark: _Toc214184453][bookmark: _Toc214184672][bookmark: _Toc214184889][bookmark: _Toc214184454][bookmark: _Toc214184673][bookmark: _Toc214184890][bookmark: _Toc214184455][bookmark: _Toc214184674][bookmark: _Toc214184891][bookmark: _Toc214184456][bookmark: _Toc214184675][bookmark: _Toc214184892][bookmark: _Toc214184457][bookmark: _Toc214184676][bookmark: _Toc214184893][bookmark: _Toc214184458][bookmark: _Toc214184677][bookmark: _Toc214184894][bookmark: _Toc215176600][bookmark: _Hlk214119180]培訓政策與計劃
12.1 [bookmark: _Toc215176601]培訓計劃
12.1.1 負責經理和所有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須熟悉香港的法規、民航處的有關規定或通告、許可的條件以及本手冊詳述的政策、程序和資料。

12.1.2 [在此說明申請人的培訓政策與計劃，包括初次及助團隊人員應接受與試飛活動及緊急程序相關的培訓。]
 
12.1.3 負責經理須根據本手冊第 6 節妥善保存和更新所有培訓記錄。 


[bookmark: _Toc215176602]意外或事件呈報及調查
13 [bookmark: _Toc215176603]事故呈報和處理
13.1 [bookmark: _Toc215176604]內部呈報 
13.1.1 機長須以[事故報告和跟進行動（表格G）]記錄所有與操作相關的意外或事故，並在意外或事故發生後的[時間]內向負責經理呈報。機長須記錄並向負責經理呈報的事件如下：
	
· 本手冊第 10 節所述的任何事件；
· 出現對航空器的效能或飛行特性產生不良影響的結構性損壞；
· 航空器與人、構築物、車輛、船隻、其他航空器等的非預定碰觸；
· 人員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或任何其他干擾飛行操作的人員等或
· 任何危及或如不予糾正則可能會危及該航空器、其機上人員或其他人士的安全的事件。
· [其他須呈報意外／事故]

13.2 [bookmark: _Toc215176605]事故處理
[在此說明發生意外或事件後的處理指引及程序，包括保存證據、確定事故的根本原因、提交調查報告、實施糾正措施等]

13.2.1 每宗記錄在案的意外或事故均須予以調查，以找出事故發生的根本原因。必要時，[申請人名稱]須為未來的操作施加預防措施，如額外培訓、訂定更嚴格的條件等。所有人員，無論是否直接參與有關事件，都應聽取個案匯報和汲取經驗教訓。

13.3 [bookmark: _Toc215176606]呈報有關當局
13.3.1 倘若發生意外或事故，造成了任何財產損失或身體受傷，負責經理或機長須立即致電999向警方報案，及致電通知民航處飛行標準組當值人員。

13.3.2 就飛行途中涉及海面的意外或事故，負責經理或機長須立即致電2385 2791或以電郵（hps@mardep.gov.hk）通知海事處海港巡邏組指揮中心。

13.3.3 在任何意外或事故發生後的24小時內（無論是否對第三者財產造成損害或是否有人員受傷），負責經理須以電郵（ops@cad.gov.hk），以書面形式向民航處飛行標準組提供有關情況的全部詳情。

13.3.4 此外，根據《飛航（香港）令》第86條，以下事故須按強制呈報事故計劃予以呈報：

a) 任何涉及航空器、其任何部份或其設備的缺陷或故障的事故，而該事故、故障或缺陷危及或如不予糾正則可能會危及該航空器、其機上人員或其他人士；及
b) 任何為航空器的操作或與航空器的操作有關而使用或預定使用的地面設施的缺陷或故障，而該故障或缺陷危及或如不予糾正則可能會危及該航空器或其機上人員。

負責經理或機長作出呈報時，應參閱CAD 382文件（可於民航處網站參閱）。

13.3.5 負責經理應保存所有意外、事故及事件的記錄，並應民航處要求提供。因應民航處的要求，負責經理須在 3個曆日內以電郵（ops@cad.gov.hk），以書面形式提供額外詳情及／或調查結果。

[其他有關當局的呈報要求]




[bookmark: _Toc215176607]表格
[bookmark: _Toc16169995]表格A  飛行記錄
[如操作數據、團隊協調、氣象條件、航空器及／或系統故障紀錄等操作資料]

[由申請人制定]

[bookmark: _Toc16169996]表格B  電池日誌
[由申請人制定]


[bookmark: _Toc16169997]表格C  維修日誌
[由申請人制定]


[bookmark: _Toc16169999]表格D  場地安全評估表
[由申請人制定]

[bookmark: _Toc16170000]表格E  風險評估表
[由申請人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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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170001]表格F  操作檢查清單
[由申請人制定]


表格G  事故報告和跟進行動
[由申請人制定]


表格H  自我評估檢查表
非傳統航空器試飛許可持有人 — 定期自我評估檢查表範本
	
1.  本文件是非傳統航空器試飛許可持有人的檢查表範本，讓許可持有人進行定期自我評估。 

2.  本檢查表範本的格式非規定。許可持有人可設計適合自己的檢查清單。

3.  負責經理須至少每 2 個月進行一次定期自我評估。每次自我評估的結果按操作手冊的程序及要求予以保存，以供民航處檢查。






	



	





第I部分 - 基本資料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許可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 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

第II部分–定期自我評估檢查表

1.  對照檢查表檢查時，請在適當方格加上()號。
2.  若你對任何一項的回答是「否」，請將你的糾正行動寫在本檢查表的G部分。

	A)  一般資料
	是
	否
	不適用
	備註

	1
	申請文件是否最新？ 
[倘若對以下任何項目的回答是「否」，視乎情況，請通知民航處或尋求民航處批准]
	
	
	
	

	
	· 公司詳情
 ( 公司名稱、地址、聯絡資料 ) 
	
	
	
	

	
	· 負責經理
	
	
	
	

	
	· 獲許可進行的操作類型
	
	
	
	

	
	· 操作手冊 
	
	
	
	

	
	· 使用的航空器
	
	
	
	

	
	· 飛行團隊人員名單及詳情
	
	
	
	

	
	· 輔助團隊人員名單及職責
	
	
	
	

	2
	機構註冊文件，例如商業登記證                    
	
	
	
	

	
	· 機構持有有效的註冊文件                
	
	
	
	

	B)  人員和培訓
	是
	否
	不適用
	備註

	1
	所有飛行員都持有獲民航處接納及有效的適用牌照。
	
	
	
	

	2
	已向所有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提供適當培訓。 
	
	
	
	

	
	· 內部培訓頻率：____________
	
	
	
	

	
	· 已按操作手冊的要求保存培訓記錄。
	
	
	
	

	C)  規管要求    
	是
	否
	不適用
	備註

	1
	航空器標記
	
	
	
	

	
	· 航空器已經以民航處可接受的方式塗上標記以供辨認。
	
	
	
	

	2
	適航及設備
	
	
	
	

	
	· 航空器已經按民航處接受的維修及保養的安排，接受生產商就相關航空器的類型及型號作出的指示進行維修。
	
	
	
	

	
	· 航空器已經根據適用的型號合格證數據單或生產商的技術規格（以適用者為準），及於許可上所指明有關設備要求的條件，安裝所需設備，並可在設計的操作條件下正常運作。
	
	
	
	
	

	3
	保險
	
	
	
	

	
	· 持有一份符合《民航（保險）令》（第 448F 章）要求的有效保險單。
	
	
	
	

	4
	許可條件
	
	
	
	

	
	· 所有操作均符合許可條件，包括不得進行公共運輸操作、不得攜帶危險品等。
	
	
	
	

	D)  遵守操作手冊
	是
	否
	不適用
	備註

	1
	飛行規劃
	
	
	
	



	
	· 在飛行規劃階段，已進行適當的場地安全評估。 
	
	
	
	

	
	· 為每次飛行準備一份飛行計劃，並提交予民航處接納。
	
	
	
	

	
	· 已獲得土地業權人和相關部門的必要許可。
	
	
	
	

	2
	現場程序和飛行前檢查
	
	
	
	

	
	· 飛行團隊已確認先前準備的場地安全評估和風險評估在飛行前仍然有效。
	
	
	
	

	
	· 機長在飛行前已向其他人員充分講解了有關飛行、相關安全措施及其各自職責的資訊
	
	
	
	

	
	· 已執行操作手冊中規定的圍封程序。
	
	
	
	

	3
	飛行程序
	
	
	
	

	
	· 已執行操作手冊中規定的飛行程序
	
	
	
	

	
	· 所有操作均按照獲民航處接納的飛行計劃進行。
	
	
	
	

	4
	緊急程序  
	
	
	
	

	
	· 倘若曾在飛行過程中遇到緊急情況，均已按照操作手冊正確執行緊急程序。
	
	
	
	

	5
	事故的處理和呈報
	
	
	
	

	
	· 意外及事故均已按照操作手冊的要求呈報。
	
	
	
	

	
	· 已調查意外或事件，並找出原因。
	
	
	
	

	
	· 民航處／其他相關監管部門已收到有關事故的適當通報。
	
	
	
	

	E)
	  記錄
	是
	否
	不適用
	備註

	
	以下文件會被妥善保存至許可屆滿後的 2 年。
	
	
	
	

	1
	與個別飛行有關的記錄： 
	
	
	
	

	
	· 飛行日誌、電池日誌和維修日誌及記錄
	
	
	
	

	
	· 場地安全評估
	
	
	
	

	
	· 安全和風險評估
	
	
	
	

	
	· 飛行計劃
	
	
	
	

	
	· 土地業權人或物業業主和有關當局的許可  
	
	
	
	

	
	· 保險單 
	
	
	
	

	
	· 個別飛行的事故報告和跟進行動
	
	
	
	

	2
	為許可備存的有關記錄
	
	
	
	

	
	· 已進行的試飛活動清單及相關的的數據、分析及報告
	
	
	
	

	
	· 品質保證文件，如自我評估報告
	
	
	
	

	
	· 飛行團隊人員及輔助團隊人員的名單和詳情，以及相關文件副本
[須保留許可下的所有人員的記錄，無論是否現時有效，並在民航處要求時向其提供。]
	
	
	
	

	
	· 事故總結和採取的跟進行動
	
	
	
	

	F)
	  安全保證和品質保證
	是
	否
	不適用
	備註

	1
	安全保證
	
	
	
	

	
	· 每次飛行前由合資格人員進行安全風險評估
	
	
	
	

	
	· 評估結果已適當記錄、檢視和跟進。
	
	
	
	

	2
	品質保證
	
	
	
	

	
	· 至少每2個月進行一次自我評估。
	
	
	
	

	
	· 上一次自我評估中提出的糾正行動已妥善跟進／完成。
	
	
	
	

	
	· 倘若飛行並非由負責經理操作，負責經理已在現場監督，以確保操作符合規定。頻率： ________________
	
	
	
	




	G)  糾正行動計劃

	
倘若你對清單上的任何項目的回答是「否」，請在下方寫下建議的糾正行動，以及相應的跟進日期和行動方。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負責經理姓名 ) 聲明，據本人所知，上述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日期 ) 進行的評估真實反映機構情況。

____________________
 　　　( 簽署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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